淄博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
淄经开市监沣处罚〔2023〕14号
当事人：山东吉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370303MA3RWGK617                             
住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沣水镇汇丰路1号闽商仓储二期D11号库                                 
法定代表人：焦利军
[bookmark: _GoBack]                         
2023年9月8日与9月20日，本机关接到全国12315两份举报单，均称当事人在其自设公司官网网站的“公司简介”中宣称是“高新技术企业”，但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中并未查询到该公司，认为该公司在未经相关部门审批认定的情况下，对外宣称是高新技术企业，属于作虚假的商业宣传行为，要求查处。
为进一步调查清楚，本机关于2023年9月25日立案调查。2023年10月9日，本机关依法对当事人进行了书面询问。经询问，当事人承认发布虚假广告的事实。
经调查，当事人在其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的情况下，通过其自设公司网站页面“公司简介”中对外宣传其为“高新技术企业”。网站由其公司人员进行维护，于2022年1月开始对外发布信息，广告费用无法计算。当事人提供了一年的流量查询网页截图，显示浏览量（PV）是20  ，访客数是（UV）18；通过查询涉案网站浏览情况，其网站百度权重、移动权重、360权重等全网流量总和为0。没有证据证明造成了危害后果，执法人员检查后，当事人已整改完成。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全国12315投诉举报平台举报单二张（编号13703270020230908204179与1370327002023092081800769）：证明该案件的来源；                              
2．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的资格和身份；                                               
3．2023年9月25日现场检查笔录及网站相关内容的截图：证明执法人员通过线上检查，发现当事人在其自设网站宣传其为“高新科技企业”的事实；
4．整改后的网站相关截图：证明执法人员发现当事人对网站宣传内容进行了整改，删除了相关宣传内容的事实并消除影响； 
5．2023年10月9日询问笔录：证明当事人在公司自设网站上利用网站发布虚假广告的事实；
6.网站浏览量查询截图一份共2页：证明当事人网站浏览量情况；
7.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截图一份，证明当事人行政处罚情况；
以上证据和笔录涉及当事人的均由其签名、盖章认可。以上证据和笔录涉及当事人的均由其签名、盖章认可。
本机关于2023年12月7日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当事人在规定时限内未向本机关提出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在其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的情况下，通过公司自设网站对外宣传其为“高新技术企业”，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条“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广告主应当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告。广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虚假广告：(二)商品的性能、功能、产地、用途、质量、规格、成分、价格、生产者、有效期限、销售状况、曾获荣誉等信息，或者服务的内容、提供者、形式、质量、价格、销售状况、曾获荣誉等信息，以及与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允诺等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对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响的；”的规定，构成发布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且在检查后主动进行了改正，其广告影响力和影响范围较小，网站浏览量少，发布时间短，参考《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一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二）主动改正或者及时中止违法行为的；（六）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如实提供有关证据资料的；”之规定，对当事人减轻处罚。
综合考虑当事人的违法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针对当事人发布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两年内有三次以上违法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广告费用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的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违法广告消除影响，并处罚如下：
罚款2000元，上缴国库。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缴纳罚没款，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微信关注山东财政公众号，按缴款码缴纳）。逾期不缴纳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到山东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六个月内依法向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淄博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3年12月15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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